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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钢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传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传贵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传贵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22-23399199 

传真 022-23399199 

电子邮箱 wangcg@keenland.net 

公司网址 www.keenland.net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天津华苑产业区鑫茂科技园 C1 座一层 D 单元 30038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4,044,027.91 32,117,507.79 6.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95,030.71 11,279,881.34 7.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80 0.75 7.2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1.55% 62.6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4.47% 64.8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926,976.01 6,347,996.89 103.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5,149.37 -3,560,758.48 122.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99,138.49 -3,802,735.50 - 



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17.66 4,343,425.08 -9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97% -27.2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6.84% -29.1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4 122.89%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5,100,000 100% 0 15,1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300,000 41.72% 0 6,300,000 41.72%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5,100,000 - 0 15,1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天津中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6,300,000 0 6,300,000 41.7219% 0 6,300,000 

2 天津海泰

科技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4,000,000 0 4,000,000 26.4901% 0 4,000,000 

3 天津顺风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510,000 0 1,510,000 10.0000% 0 1,510,000 

4 天津海睿 1,087,000 0 1,087,000 7.1987% 0 1,087,000 



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5 天津恒宇

禄源贸易

有限公司 

999,000 0 999,000 6.6159% 0 999,000 

6 李珍 145,000 0 145,000 0.9603% 0 145,000 

7 宋大彬 111,000 0 111,000 0.7351% 0 111,000 

8 姜丹卫 110,000 0 110,000 0.7285% 0 110,000 

9 肖志勇 100,000 0 100,000 0.6623% 0 100,000 

10 王卫东 99,000 0 99,000 0.6556% 0 99,000 

合计 14,461,000 0 14,461,000 95.7684% 0 14,461,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钢毅。陈钢毅为公司创始人之一，自2007年以来，陈钢毅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因此，陈钢毅自公司设立以来一直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且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天津

中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津伦公司41.72%的股份；陈钢毅为天津中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中和公司70.77%的权益；陈钢毅通过中和公司间接持有津伦公司29.14%的股份，因此是津伦股份的

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于 2020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修订)》(“新收入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会 [2019] 21 号) ( “解释第 13号”)  

    -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 号) 

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1）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在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本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

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百

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

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

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

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 

本公司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

金额。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本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

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合同成本等相关会计政策。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

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的要求提供更多披露。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本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月 1日已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力（且该权利取决于

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1,331,101.44  763,749.54 -567,351.90  

合同资产   567,351.90 567,351.90  

 

本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3,237,000.00    -3,237,000.00   

合同负债    2,860,033.29   2,860,033.29  

其他流动负债    376,966.71   376,966.71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期间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无影

响。 

（2）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资产负债表各影响项目: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应收账款 1,331,101.44 763,749.54  -567,351.90 

合同资产  567,351.90  567,351.90 

预收账款  3,237,000.00    -3,237,000.00  

合同负债   2,860,033.29   2,860,033.29  

其他流动负债   376,966.71   376,966.71  

（3）解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

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选择。此外，

解释第 13号进一步明确了关联方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

理。采用上述该解释及规定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4）财会 [2020] 10 号 

财会 [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对满足规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

金减让提供了简化的会计处理方法，对新冠肺炎相关租金减让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按照该规定采用

简化方法的，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调整。 

财会 [2020] 10 号规定，对于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



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等租金减让行为，在同时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选择采用简化方法的，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  

本公司未选择采用该租金减让规定的简化方法。  

1. 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无 

1.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